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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三峡游轮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一级开发事项进展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土地一级开发事项概述 

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

司”）为本公司持股 51%的控股子公司，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

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鄂旅投”）持有 49%的股权。 

2015年 11月 13日，经宜昌市人民政府授权，宜昌三峡旅游新

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旅游新区管委会”）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、鄂旅投签署了《长

江三峡游轮中心项目开发建设合作协议》，该框架协议对项目建设内

容、建设规模、土地一级开发、政府优惠政策等方面做了基础性约定。

同日公司发布了《 关于签订项目开发建设合作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 2015-039）。 

 2015年12月10日，经宜昌市人民政府授权，宜昌市土地储备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土地储备中心”）与项目公司签署了《长江三峡游轮

中心项目土地一级开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。同日，旅游

新区管委会下发了《关于转发<三峡游轮中心项目土地一级开发资金

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宜旅新区2015[74]号文），作为项目推进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工作中各方必须遵照执行的具体操作规范。2015年12月11日，公司发

布了《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项目土地一级开发合同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5-040）。 

根据本合同的约定，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、项目公司及其股东

完成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。由于项目用地土地一级开发交易金额初步

估算为 10 亿元左右，将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%，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投资运作管理规则》的规定，本合同应提交公

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 

二、土地一级开发事项进展情况 

2016年4月22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经审议

和表决，通过了《关于三峡游轮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一级开发投资事项

及土地一级开发合同的议案》，同意本公司项目公司开展三峡游轮中

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一级开发，所需资金采用项目公司自筹、股东追加

投资或资金资助、引进投资者对项目公司增资扩股等方式筹集；同意

2015年12月10日宜昌市土地储备中心与项目公司签署的《长江三峡游

轮中心项目土地一级开发合同》。 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。 

三、土地一级开发的风险提示 

1、项目公司土地一级开发资金筹集的方式和途径选择，将对项

目公司和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土地一级开发收益能否最终实现，取决于合同执行情况、公

司参与土地竞买情况和会计师根据会计准则的认定情况。 

3、项目公司作为社会投资人参与土地一级开发，但土地征收和



收储为政府主导行为。土地一级开发投入资金较大，如因宏观经济环

境变化、国家土地政策调整、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因素，导致土地一级

开发无法按预定进度推进，或者土地收储后政府不能及时返还土地一

级开发成本和相关收益，将因此导致公司资金回收延迟，给公司现金

流带来较大压力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 

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
